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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

LICENSING AND CERTIFICATION COMMAND 
Fire Services Headquarters Building, 

5/F, No.1 Hong Chong Road,  

Tsim Sha Tsui East, Kowloon, 

Hong Kong 

 
致 各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 

 
先 生 ／ 女 士 ：  

 
 

消 防消 防消 防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 (FS251) 

 
  本 函 旨 在 公 布 有 關 提 交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 (FS25l)的 指 引 ， 供 註

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遵 行 。  
 

 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95B章 《 消 防 (裝 置 及 設 備 )規 例 》 第 9條 的 規 定 ，

每 當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在 任 何 處 所 有 裝 置 、 保 養 、 修 理 或 檢 查 任 何

消 防 裝 置 或 設 備 ， 他 須 於 完 成 有 關 工 程 後 14天 內 ， 向 作 出 指 示 (據 該 指

示 他 承 擔 進 行 該 工 程 )的 人 發 出 一 份 證 明 書 ， 並 將 副 本 送 交 消 防 處 處

長 。 因 此 ， 所 有 由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填 妥 的 FS251副 本 ， 均 根 據 現

行 慣 例 交 予 現 場 的 消 防 處 人 員 ， 或 送 交 本 處 消 防 設 備 專 責 隊 伍 。  
 

  為 簡 化 程 序 及 提 升 效 率 ， 香 港 註 冊 消 防 工 程 公 司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及

消 防 處 已 在 最 近 舉 行 的 聯 絡 會 議 上 達 成 協 議 ，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五

日 起 ， 相 關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須 根 據 下 列 安 排 ， 把 填 妥 的 FS251副

本 送 交 有 關 消 防 處 辦 事 處 。 有 關 消 防 處 辦 事 處 地 址 載 於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A。  
 

  (i) 分 區 防 火 辦 事 處  
只 適 用 於 持 牌 ／ 註 冊 處 所 的 所 有 消 防 裝 置 工 程 ， 例 如 滅 火

筒 、 出 口 指 示 牌 及 獨 立 應 急 照 明 系 統 。 不 過 ， 如 工 程 涵 蓋

的 消 防 裝 置 同 時 供 建 築 物 及 持 牌 ／ 註 冊 處 所 使 用 ， 例 如 花

灑 系 統 、 消 防 栓 及 消 防 喉 轆 系 統 ， 則 除 了 把 相 關 的 FS251
送 交 消 防 設 備 專 責 隊 伍 外 ， 亦 須 將 自 行 核 證 複 印 本 直 接 送

交 有 關 防 火 辦 事 處 。 各 類 持 牌 ／ 註 冊 處 所 載 列 於 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B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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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ii) 危 險 品 課  

適 用 於 危 險 品 倉 庫 及 危 險 品 車 輛 所 有 消 防 裝 置 工 程 。 不

過 ， 如 工 程 涵 蓋 的 消 防 裝 置 同 時 供 建 築 物 及 危 險 品 倉 庫 使

用 ， 例 如 花 灑 系 統 ， 則 除 了 把 相 關 的 FS251送 交 消 防 設 備

專 責 隊 伍 外 ， 亦 須 將 自 行 核 證 複 印 本 直 接 送 交 危 險 品 課 。  
 

  (iii) 消 防 設 備 專 責 隊 伍  
適 用 於 上 述 以 外 的 建 築 物 或 處 所 的 消 防 裝 置 工 程 。  
 

  請 注 意 ， 雖 然 本 處 作 出 上 述 安 排 ，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仍 可 把

FS25l副 本 交 予 在 現 場 巡 查 的 本 處 人 員 。  
 

  此 外 ，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如 曾 提 交 FS251， 報 稱 有 不 合 規 格 的

消 防 裝 置 ， 則 須 在 報 告 有 關 裝 置 已 進 行 修 理 時 ， 在 再 提 交 的 FS251第

二 部 ， 盡 量 引 述 先 前 提 交 的 FS251的 編 號 。 FS251的 有 關 樣 本 夾 附 於 附附附附

錄錄錄錄 C， 以 便 參 閱 。  
 

  如 對 上 述 安 排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請 撥 電 2733 7879與 消 防 區 長 (消 防 設

備 專 責 隊 伍 )聯 絡 。  
 
 消 防 處 處 長  
 
 
 （ 劉 敏 明        代 行 ）  
 
二 零 一 一 年 十 月 四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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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A 

 
有 關 消 防 處 辦 事 處 地 址有 關 消 防 處 辦 事 處 地 址有 關 消 防 處 辦 事 處 地 址有 關 消 防 處 辦 事 處 地 址  

 
 

1. 港 島 區 防 火 辦 事 處  
 

香 港 上 環 西 消 防 街 2號  
上 環 消 防 局 閣 樓  

 
2. 西 九 龍 防 火 分 區 辦 事 處  

 
九 龍 廣 東 道 333號  
尖 沙 咀 消 防 局 6樓  
 

3. 東 九 龍 防 火 分 區 辦 事 處  
 
九 龍 廣 東 道 333號  
尖 沙 咀 消 防 局 西 翼 4樓 403室  

 
4. 新 界 區 防 火 辦 事 處  

 
九 龍 廣 東 道 333號  
尖 沙 咀 消 防 局 西 翼 4樓 402室  

 
5. 危 險 品 課  

 
新 界 葵 涌 興 盛 路 86號  
消 防 處 葵 涌 辦 公 大 樓 4樓  

 
6. 消 防 設 備 專 責 隊 伍  

 
九 龍 康 莊 道 一 號  
消 防 總 部 大 廈 北 翼 4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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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B 

 
由 防 火 辦 事 處 處 理 的 持 牌 及 註 冊 處 所 一 覽 表由 防 火 辦 事 處 處 理 的 持 牌 及 註 冊 處 所 一 覽 表由 防 火 辦 事 處 處 理 的 持 牌 及 註 冊 處 所 一 覽 表由 防 火 辦 事 處 處 理 的 持 牌 及 註 冊 處 所 一 覽 表  

 
 

1. 普 通 食 肆  
 

2. 小 食 食 肆  
 
3. 工 廠 食 堂  
 
4. 食 物 製 造 廠  
 
5. 烘 製 麵 飽 餅 食 店  
 
6. 卡 拉 OK場 所  
 
7. 舞 蹈 學 校  
 
8. 公 眾 舞 廳  
 
9. 公 眾 娛 樂 場 所 ， 例 如 劇 院 ／ 戲 院 、 機 動 遊 戲 機 等  
 
10. 桌 球 室  
 
11. 保 齡 球 場  
 
12. 溜 冰 場  
 
13. 按 摩 院  
 
14. 改 建 校 舍  
 
15. 經 營 非 本 地 高 等 及 專 業 教 育 課 程 的 不 獲 豁 免 處 所  
 
16. 幼 兒 中 心  
 
17. 藥 物 倚 賴 者 治 療 康 復 中 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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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pendix C 

Tai Man International

Tai Man House 

4-8 Tai Man Street 

2 Tsuen Wan 

NIL 

24 2 x 9 Litres Foam 10/F To refill and inspect Conforms with FSD 6.9.2011 

 Type F.E.   requirements (defect FS251 

     No: A320154) 

NIL 

CHAN TAI MAN 

RC X/XX3

Tai Man Fire Eng. Co. Ltd 

!"#$%&'()*

9123 4567 

6.9.2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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